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刘建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雷雪松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９０，９２４，３７０．０２ １４２，３４３，２９９．７１ －３６．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６，５０３，７２９．４０ ４４，８７０，７０７．７７ －４０．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４，８６９，８１６．３８ －７８３，０３１．４８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２，５６４，３６６．５３ －９０，９２９，０１９．４５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４ －４１．７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４ －４１．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７２ ２．５９ ４３．６２％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０４６，７０５，６１２．２８ １，０７９，５４０，７２２．７０ －３．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７２６，２９５，２０６．０２ ６９８，６０９，０５３．５４ ３．９６％

注：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企业合并》的相关

规定， 采用了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备考数据作对比， 而上年同期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７８３

，

０３１．４８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００１９

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

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１１，６３３，９１３．０２

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２００８）”

的相关规定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

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应当作为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因此

，

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合并

范围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份的净损益为非经常性损益

。

合 计

１１，６３３，９１３．０２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６，２８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

股份状态 数量

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５．８８％ 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冻结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４，０００，０００

上海和贝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５％ ２０，１０９，９７９ ２０，１０９，９７９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４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浙江天声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２９％ ５，２００，０００ ５，２００，０００

上海可欣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２４％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重庆麦登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２４％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张春丽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１，５１１，５４８

郑惠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５％ １，３９６，８７３

吴维佳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９％ １，１７６，７９２

谢定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８％ １，１４３，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张春丽

１，５１１，５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１１，５４８

郑惠华

１，３９６，８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９６，８７３

吴维佳

１，１７６，７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７６，７９２

谢定平

１，１４３，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４３，０００

孙兆艳

１，０３１，２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３１，２４０

何建华

８８９，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８９，０００

刘会萍

８８４，７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８４，７７０

李才雄

８７８，５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７８，５８６

许 勇

８６９，５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９，５６９

孙国宝

７６８，９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６８，９８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报告期期末财务报表中，股本较期初股本增加

７３５

，

３８６

，

２０６

股，系公司重组完成后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要求对发行购份购买资产增加的股份所做会计处理，而本报告“第二节第二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显示的股份数系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股份，未包括发行购份购

买资产新增股份数（根据有关规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

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２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较期初减少

４４

，

２７９

，

４３８．９８

元，系公司收回了前期所欠货款所致；

３

、报告期末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

２１

，

７２０

，

００１．６６

元，系公司年初支付了预付工程款所致；

４

、报告期内净利润较可比前期减少

１８

，

３６６

，

９７８．３７

元，系公司期末库存尚未完成发货结算造成同比

销量减少所致，其期末尚未完成发货结算的库存包括金属锌

１６００

金属吨，金属铅

４００

金属吨，金属铜

９０

金

属吨，全部完成结算后，预计实现收入约

２５００

万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甘肃建新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６０

号）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方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

权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过户至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公司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增发股份预登记。经确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将

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重组实施完成后，公司主业转型为铅锌矿采选及相关产品生产、经营业务，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

利能力较上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起恢复交

易并撤销本公司股票交易的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证券简称由“

＊ＳＴ

朝华”变更为“朝华集团”，证券代码不

变，仍为

０００６８８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９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

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

朝华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实施情况报告等相关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８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

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

恢复上市公告及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

公告等相关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

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建新集团

１、

业绩承诺

建新集团将以优质的铅锌矿采选业务相关资产

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

，

对朝华集团实施重大

资产重组

，

建新集团承诺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的第一个会计年度

，

按现行的会计政策合并报表

，

朝

华集团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２８，０００

万元

，

且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第二个会计年度

，

按

现行的会计政策合并报表

，

朝华集团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３２，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０９－１１－

１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

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

２、

追加支付承诺

建新集团对股权分置改革并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后的朝华集团的业绩做出承诺

，

如果朝华集团出现下

述三种情况之一时

，

建新集团将对朝华集团无限售条

件的所有流通股股东追加对价一次

，

追加对价的股份

总数为

２０００

万股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及后续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

，

按现行的会

计政策合并报表

，

朝华集团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低于

２８，０００

万元

，

或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第二

个会计年度

，

按现行的会计政策合并报表

，

朝华集团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

３２，０００

万元

；（２）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和第二个会

计年度

，

朝华集团的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

意见以外的审计意见

；（３）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第一

个会计年度和第二个会计年度

，

朝华集团未能按法定

披露时间披露年度报告

。

２００９－１１－

１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

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

正履行

３、

股份限售承诺

建新集团承诺其收购的

１０，４００

万股股权自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

；

在其后的

２４

个月内

，

通过二级市场减持股

份的每股价格不低于

２０

元

。

２００９－１１－

１０

股票恢复上市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交易且其后

２４

个

月交易价格不低

于

２０

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

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

上海和贝

持股比例超过

５％

的股东上海和贝承诺自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者转让

；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

个交易日起十二个月的规定限售期满后

，

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

出售数量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

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２００９－１１－

１０

股票恢复上市之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

交易且其后

１２

个

月内交易不超过

５％，２４

个月内交易

不超过

１０％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

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建新集团

建新集团承诺和保证

：

对于朝华集团购买本公司所持

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向本公司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

，

本公司承诺及保证在朝华集团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且发

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会转让

，

也不会要求朝

华集团收购本公司所持有的朝华集团本次向本公司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本公司将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

锁定手续

，

且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将按

照届时有效的法律

、

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办理

。

２０１２－１１－

０３

恢复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锁定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

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

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

发行时所

作承诺

建新集团

对于朝华集团购买本公司所持股权向本公司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

，

本公司承诺及保证在朝华集团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且发行

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会转让

，

也不会要求朝华

集团收购本公司所持有的朝华集团本次向本公司非

公开发行的股票

。

本公司将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锁

定手续

，

且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转让上述股份将依法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２０１２－１１－

０３

恢复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锁定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

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

赛德万方

对于朝华集团购买本公司所持股权向本公司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

，

本公司承诺及保证在朝华集团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且发行

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会转让

，

也不会要求朝华

集团收购本公司所持有的朝华集团本次向本公司非

公开发行的股票

。

本公司将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锁定

手续

，

且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转让上述股份将依法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２０１２－１１－

０３

恢复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锁定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

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

智尚劢合

（１）

若本公司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时

，

用于认

购股份的标的资产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

，

则本公司在朝华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且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会转让

，

也不会要求朝华集团收购本公司

所持有的朝华科技本次向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本公司将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锁定手续

，

且在上述锁

定期届满后转让上述股份将依法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

。 （２）

若本公司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时

，

用

于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

满

１２

个月

，

则本公司在朝华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且发行结束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会转让

，

也不会要求朝华集团收购本公

司所持有的朝华科技本次向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

。

本公司将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锁定手续

，

且在上

述锁定期届满后转让上述股份将依法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

。

由于智尚劢合取得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时

，

用于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

不足十二个月

，

因此本次获得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锁定

期为三十六个月

。

２０１２－１１－

０３

恢复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锁定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

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

和智尚劢

合

１、

经营业绩未达承诺金额的补偿方式

。

对于标的资产

实现的净利润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

承诺如下

：２０１３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２７，７５２．２２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３２，９８６．５１

万元

；２０１５

年实

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３３，０６７．９３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５

年三个会计年度内

，

若经朝华集团聘请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标的资产各承诺年度的实际净

利润数未达到上述各年度承诺的净利润数

，

两者之差

由朝华集团根据协议约定的方式

，

向建新集团

、

赛德

万方

、

智尚劢合按本次认购股份比例回购其所持有的

相应股份

，

以实现建新集团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对朝

华集团的业绩补偿

。

２０１２－１１－

１０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

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２、

无法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的估值补偿方式

。

本次交易中

，

标的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

方法进行评估

，

评估中按

１５％

税率计算企业所得税

，

并

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

２１６，９３８．９３

万元作为评估结

论

。

如按照

２５％

税率计算企业所得税

，

东升庙矿业的

资产评估值将为

１９８，６９６．１５

万元人民币

，

差额为

１８，

２４２．７８

万元

。

本次交易中

，

朝华集团的发行价格为

２．９５

元

／

股

，

东升庙矿业上述评估值差额对应朝华集团

６１，８３９，９３２

股股份

（

建新集团

３０，３０１，５６７

股

，

赛德万

方

２５，３５４，３７２

股

，

智尚劢合

６，１８３，９９３

股

）。

未来若

《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

公布

，

标的资产须按

２５％

企业所得税税率执行

，

则由朝华集团以

１

元价格向建

新集团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回购其所持有因所得税

税率差额部分所获得的股份

。

２０１２－１１－

１０

自

２０１３

年起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

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

五分开

”

承诺

建新集团

、

刘建民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完成后

，

建新集团将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保证上市公司与建新集团及

其附属公司在业务

、

资产

、

财务

、

人员

、

机构等方面保

持独立

。

２０１２－１１－

０３

长期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

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

承诺

建新集团

及刘建民

为消除及避免同业竞争

，

建新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刘建

民先生承诺及保证如下

：

“（１）

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刘建民先生已真实

、

完

整

、

准确地披露了公司现时各矿产及非矿产业务板块

和下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情况

，

不存在任何隐瞒或遗

漏

。

（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建新集团将尽快解决本次

不能将上述铅锌板块企业注入朝华集团的障碍

，

并将

建新集团持有的上述五家铅锌板块企业的相关股权

在条件成就时换股或全部注入朝华集团

，

以消除其与

朝华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

。

具体安排如下

：

博海矿业目前矿山储量仅可开采

２－３

年

，

仍在勘

探之中

，

在朝华集团重组完成并恢复上市后

，

待未来

勘探到丰富储量

１

年内注入上市公司

；

朝华集团重组完成并恢复上市后

，

华峰氧化锌

、

瑞峰铅冶炼将于技改或项目建成并正式投产后

１

年内

注入上市公司

；

由于进出口公司为建新集团打造的铅锌贸易平

台

，

最近三年

，

进出口公司主要为瑞峰铅冶炼代理进

口铅精矿

、

为华峰氧化锌代理进口氧化锌精矿等

，

如

果注入上市公司将会导致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

大幅增加

，

因此

，

进出口公司将与华峰氧化锌

、

瑞峰铅

冶炼一并注入上市公司

；

朝华集团重组完成并恢复上市后

，

中都矿产将于

取得采矿权证后注入上市公司

，

由上市公司进行建设

及生产

。

（３）

在未来发展中

，

如取得任何适合朝华集团从

事业务的发展机会

，

朝华集团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发

展

；

建新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刘建民先生将无偿给予朝

华集团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

（４）

在建新集团为朝华集团控股股东以及刘建民

为朝华集团实际控制人期间

，

刘建民以及建新集团及

其全资与控股或实际控制的下属企业将不再发展任

何与朝华集团从事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或项目

；

亦

不再谋求通过与任何第三人合资

、

合作

、

联营或采取

租赁经营

、

承包经营

、

委托管理等方式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朝华集团构成竞争的业务

。

（５）

建新集团不会利用朝华集团持股优势地位从

事任何损害朝华集团及其他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

。

（６）

刘建民先生及建新集团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

的

，

将立即停止与朝华集团构成竞争业务

，

并采取必

要措施予以纠正补救

；

同时须对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

导致朝华集团之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 ”

２０１２－１１－

０３

长期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

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钨钼铜板

块企业注

入承诺

建新集团

及刘建民

朝华集团重组完成并恢复上市后

，

甘肃新洲矿业有限

公司

１

年内注入上市公司

；

山西金德成信矿业有限公

司

、

丹凤县皇台矿业有限公司和内蒙古中西矿业有限

公司在其建成投产后

２

年内注入上市公司

；

乌拉特后

旗欧布拉格铜矿有限责任公司

、

新疆宝盛矿业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

新疆托里润新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

探矿取得明显成果的前提下

，

均在其建成投产后

２

年

内注入上市公司

。

２０１２－１１－

０３

长期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

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

诺

建新集团

及刘建民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

建新集团及刘建民

、

赛德万方

、

智尚劢合出具了规范

关联交易承诺

：

未来将避免与朝华集团之间的关联交

易

；

对于朝华集团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

明确了关联

交易的操作原则

，

将严格依照关联方回避关联交易相

关议案的表决等切实可行的机制

。

２０１２－１１－

０３

长期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

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东升庙矿

业房屋瑕

疵承诺

建新集团

东升庙矿业尚有部分房屋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

东升

庙矿业股东建新集团承诺

：

本次交易完成后一年内若

该等房屋仍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且给朝华集团造成

损失

，

建新集团将以等额现金补足

。

２０１２－１１－

０３

长期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

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东升庙矿

业房屋瑕

疵承诺

建新集团

东升庙矿业位于乌拉特后旗巴音镇的部分土地使用

权尚未取得土地证

。

建新集团承诺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若该等土地因无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给朝华集团造

成损失的

，

由建新集团赔偿朝华集团因此产生的一切

直接和间接的损失

。

２０１２－１１－

０３

长期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在

承诺期内

，

承诺持

续有效且正在履

行当中

，

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行 业 准 入

承诺

建新集团

建新集团就东升庙矿业及金鹏矿业所涉及的行业准

入条件认定的相关事项做出承诺

，

主要内容为

：

"

东升庙矿业及其子公司金鹏矿业属于铅锌矿山企

业

，

该企业未来需要按照

《

铅锌行业准入条件

》

及工信

部发布的事实认定办法及细则进行行业准入认定

。

为

此

，

本公司郑重承诺

：

本公司已将东升庙矿业和金鹏矿业的实际情况与

《

铅

锌行业准入条件

》

进行了对照

，

本公司认为该两家企

业符合现行

《

铅锌行业准入条件

》

规定的全部条件

。

若

两家公司未来在根据

《

铅锌行业准入条件

》

进行认定

时

，

因不符合现行规定而导致的相关损失

，

均由本公

司承担

。

"

2012-11 -

03

长期

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

，

该承诺仍

在承诺期内

，

承

诺持续有效且正

在履行当中

，

不

存在违背该承诺

的情形

四、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没有发

生有选择性地、私下、提前向特定对象单独披露、透露或泄露重大信息的情形，保证了公司信息披露的公

平性。 报告期内，公司未接待调研及采访。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建民

二Ｏ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８

证券简称：朝华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号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会

董事

９

名，实到会董事

９

名，会议由董事长刘建民先生召集。本次会议通知、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通过《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实施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主业转型为铅锌矿采选及相关产品生产、经营业务，受

标的资产地域性因素影响及为方便开展审计沟通工作， 审委会提议将原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经会议审议，与会董事同意公司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

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 拟支付该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将根据

２０１３

年度实际发生的工作量来确

定。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改聘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合理且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审计

机构选聘及评价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未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

权益，故同意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有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完成，主业转型为铅锌矿采选及相关产品生产、经营业务，经会议审议，

与会董事同意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英文名称变更为：

Ｊｉａｎｘｉ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网站变更为：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ｉａｎｘｉｎ０６８８．ｃｏｍ

。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向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

名称变更相关手续并换发新的营业执照。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经营范围发生变化，公司决定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建新矿业股份

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作修订，具体修订条款如下：

原章程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

Ｚａｒｖ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Ｇｒｏｕｐ

）

ＣＯ．

，

ＬＴＤ

变更为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

Ｊｉａｎｘｉ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以上审议通过的第二项《公司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第三

项《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第四项《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需提交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有关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８

证券简称：朝华朝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号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重庆市北部新区汪家桥新村

１１９

号天宇大酒店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会议和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２．

本次会议审议提案如下：

（

１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

２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４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５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６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７

）审议《关于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８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

９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内容分别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和《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

３

、上述第九项议案《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需在第八项议案《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获得

审议通过后，方可进行审议；第九项议案《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系特别决议，需经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进行登记；由法

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新南路

１６４

号水晶国际

８０８

室 邮编：

４０１１４７

传真号码：

０２３－６３０６７２６８

４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及有效持股凭证。

（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

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

的股东大会。

（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

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已的意思表决。

四、其他

１

、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王世鹏、方燕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３０６７２６８

、

６３０６７２６９

２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住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授权委托书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

会，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

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

二

、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三

、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四

、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五

、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六

、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七

、

审议

《

关于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

八

、

审议

《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

九

、

审议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委托人（或委托单位）（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期限： 委托日期：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李福成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程静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王希武

公司负责人李福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希武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７１３

，

８６０

，

６６２．７７ ６９６

，

０３７

，

５６１．７０ ２．５６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５２０

，

１０３

，

６２２．８８ ４９８

，

６４７

，

８２５．７１ ４．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８６１５ １．７８４７ ４．３０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

，

０５０

，

６４４．４４ ２７３．１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１８１ ２７３．１１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１

，

４５５

，

７９７．８７ ２１

，

４５５

，

７９７．８７ ５３２．３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６８ ０．０７６８ ５３２．３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１９９ ３

，

２１６．６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６８ ０．０７６８ ５３２．３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４．２１２２ ４．２１２２

增加

４．２０５３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１．０９１６ １．０９１６

增加

１．０９１３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１

，

０５６

，

６２４．０１

出让土地使用权收入净额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９

，

３５０．９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５

，

２６４

，

１５６．００

合计

１５

，

８０１

，

８１８．９８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２

，

９５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三河福成投资有限公司

７７

，

２８７

，

４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华润五丰有限公司

１３

，

９７０

，

０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

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４

，

９０２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尤利丰

４

，

６１７

，

３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胡关凤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１３

，

４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刘凤宇

１

，

５７１

，

２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１

，

３９６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杨海滨

１

，

３２４

，

７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刘敏

１

，

１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⑴．

预付账款期末比期初增加

９４．８５％

，主要是肉牛养殖分公司增加了的预付架子牛款、肉制品分公

司预付的原料款及屠宰分公司预付的牛羊肉款；

⑵．

其他应收款期末比期初增加

８９０．４５％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出售部分资产，根据《资产转让合同》规

定资产产权转移手续尚未办理而尚未收到的转让资产的款项；

⑶．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比期初增加

１１７．３８％

，主要是公司的待摊费用中增加的律师费和信息披露费

等；

⑷．

在建工程期末比期初增加

７４．６０％

，主要是乳制品新厂建设的工程款；

⑸．

无形资产期末比期初减少

７３．４９％

，系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转让所致；

⑹．

应交税金增加主要是本期增加了应交所得税所致；

⑺．

预收账款期末比期初减少

９８．９２％

，主要由于增加预收销货款所致；

⑻．

营业外收入同比大幅增加主要是公司转让部分资产获得的净收益；

⑼．

本期净利润同比增加主要因素是本公司转让部分资产获得净收益以及肉制品分公司经营场所

迁回本地区后，经营水平逐步恢复，从而使盈利能力增长比较明显所致。

３．３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无现金分红政策执行情况。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福成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６５

股票简称：福成五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２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福成五丰”）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福成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七人，实际出席

七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

会议的董事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福成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２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高生为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３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王晓阳为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４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战略委员会由李福成董事

长、杨赢董事、王晓阳董事

３

人组成，李福成董事长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５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审计委员会由刘昆董事、

蔺志军董事、陈啸虹董事

３

人组成，刘昆董事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６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提名委员会由陈啸虹董

事、李高生董事、杨赢董事三人组成，陈啸虹董事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７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杨赢

董事、刘昆董事、王晓阳董事共三人组成，杨赢董事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８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李高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９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蔺志军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晓阳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程静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１２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宋宝贤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１３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何永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１４

、审议通过《关于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详见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１５

、审议《通过关于提高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公司现行独立董事津贴一直沿用第一届董事会制定的标准（

２

万元

／

年），已经远远低于行业标准，现

在拟将标准提高到

３

万元

／

年。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１６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分公司企业类型、经营场所、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１７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

李福成：男，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出生，中学学历，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任本公司副董事

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任本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任本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至今任三河福成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福成国际大酒店董事长。 现

任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高生：男，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６８

年生，中学学历。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在福成集团先后任采购员、总经

理；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在本公司任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至今任

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三河市金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三河市润成小额信贷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及总经理。

王晓阳：男，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６７

年

５

月出生，大专学历。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在北京烤德利高级

香肠食品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在三河福成菲伯萨食品有限公司任厂长；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今在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燕郊肉类制品分公司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在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现任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及

副总经理。

刘 昆：男，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６８

年出生，大专学历。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廊坊市审计集团三河事务所任副所长；

１９９９

年

１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在三河

市诚成会计师事务所任副所长；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今在三河市诚成资产评估事务所任所长。 现任河北福成

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陈啸虹：男，汉族，中国香港籍，

１９６４

年出生，高中学历。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在北京东湖俱乐部任行政总厨；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在北京航空食品有限

公司任行政总厨；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至今在宝德瑞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任顾问。 现任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及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杨 赢：男，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６８

年出生，大学学历，法学学历。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北京交通管理学院，图书馆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在河北张唤民

律师事务所做专职律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今在北京东燕律师事务所是律师合伙人。 现任河北福成五丰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蔺志军：男，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出生，大专学历。

１９９５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在北京生力啤酒公司任销售

经理，

１９９８

年至今在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及副总

经理。

程 静：女，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６８

年出生，大专学历。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任公司财务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宋宝贤：男，汉族，中国国籍，

１９５７

年出生，大专学历。 公司第一、二、三、四届董事会秘书。 现任河北

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何 永：男，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生，中级会计师。

１９８３

年毕业于廊坊财贸学校企业管理专业。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在三河五交化公司任会计主管、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在汇福粮油集团公司

任会计主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今，在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任审计主管。 现任河北福成五丰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６５

股票简称：福成五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３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福成五丰”）第五届监事会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赵文智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

５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

监事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选举赵文智为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审议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对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书面确认意见。

根据《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我们作为公司的监事在全面审核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后，

提出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１

、《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编制和审核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赵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岳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蒋进奎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４，２９５，８６９．９３ １０９，４８１，１９２．１１ －９６．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０１０，５６７．１３ １５，８６４，３９５．６４ －１１８．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７０２，９４１．９０ １６，３０８，１２５．４７ －１１６．５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５，６６７，３３５．０８ －７，９７９，１３６．１８ －２２１．６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９３６ －１１９．０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９３６ －１１９．０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０３％ １０．３６％ －１２．３９％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４２７，０４１，３０１．３５ ４２２，９２０，６６４．２８ ０．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４７，４４０，０２３．５５ １４８，６５６，７５８．６８ －０．８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９０，０００．００

珠海担保诉讼案预计偿还

债务本期所计提的利息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２２，２２２．２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５９７．０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０．００

合计

－３０７，６２５．２３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７，６６３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开元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６５％ ２３，１３６，３４８ ２３，１３６，３４８

新时代教育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１．８５％ ２０，０８０，９６３

陈德海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４％ １，９４０，２００

向春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２％ ８８１，７７７

王红文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８％ ８１７，９００

盛光泽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１％ ７０１，７００

高凌 境内自然人

０．４％ ６８６，３００

梁容宽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６３６，８００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０．３７％ ６２８，０００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３７％ ６１９，２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时代教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８０，９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８０，９６３

陈德海

１，９４０，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４０，２００

向春

８８１，７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８１，７７７

王红文

８１７，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１７，９００

盛光泽

７０１，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０１，７００

高凌

６８６，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８６，３００

梁容宽

６３６，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３６，８００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６２８，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８，０００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６１９，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１９，２００

周静

５９８，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８，９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江苏开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一致行动

人

。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股东齐鹏飞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持有本公司

６２８，０００

股股份

；。

股东杜恒壮等人通过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６１９，２００

股股份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

或本期金

额

）

年初余额

（

或上期

金额

）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３５，７１３，６６０．３４ ６２，８３３，７３４．９５ －４３．１６％

主要是预付在建房产项目工程款

；

支付已完工房产项

目应付工程款

；

支付高细磨机改造项目工程款

。

应收账款

２，９１３，７２８．４０ ４，１３３，８３７．１４ －２９．５２％

主要是收回水泥销售货款

。

预付款项

２４，９７８，７８３．７１ １８，４５０，７８１．５０ ３５．３８％

主要是预付昆山光华娱乐城一期

Ａ

区项目工程款

。

其他应收款

２，１９０，０４２．８２ １，１３７，１５０．３７ ９２．５９％

主要是预支律师事务所案件代理费用和未到账的银

联刷卡房款

。

其他流动资产

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赎回

１４

天周期型

２

号理财产品

。

在建工程

２，７０６，０９４．５２ ３５２，９２５．５２ ６６６．７６％

主要是高细磨机改造项目土建安装和设备投入

。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６，７２８，１３１．２９ ２，４７４，８４５．００ １７１．８６％

主要是预付设备及工程款

。

应付账款

１８，７８０，６８７．０８ ２５，３８２，６０５．３６ －２６．０１％

支付已完工房产项目应付工程款

。

预收款项

１０７，９２３，５０８．００ ８７，３５４，５７２．５０ ２３．５５％

主要是预收昆山光华娱乐城一期

Ａ

区房款

；

预收宝应

白田雅苑三期

１２－１３

幢房款

；

预收水泥货款

。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３２，３３１．６８ ３８８，６４５．９５ －４０．２２％

支付计提的

２０１２

年年终奖金

。

应交税费

１７，３００，４７９．７２ ２７，７９１，９７２．６０ －３７．７５％

主要是支付新华苑四期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和支付

预售房款税款

。

营业收入

４，２９５，８６９．９３ １０９，４８１，１９２．１１ －９６．０８％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在建项目均未交房实现销售收入

；

可售存量房数量同比大幅下降

；

水泥因受气候和假期

影响

，

未进入正常销售期

。

营业成本

１，６８９，１０４．１８ ７５，８６１，６３２．３４ －９７．７７％

营业收入下降相应营业成本下降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５１４，６４３．８２ ８，３２０，８５４．５７ －９３．８２％

营业收入下降相应营业税金及附加下降

。

销售费用

３４７，７２３．４１ １１３，０５６．７４ ２０７．５７％

主要是本期结算昆山光华娱乐城一期

Ａ

区销售佣金

。

财务费用

１，４９６，９６７．８８ －９，０８３．０２ １６５８０．９５％

主要是本期计提江阴同润科技有限公司借款利息

。

资产减值损失

６４，０８６．８８ －８，５７２．４２ ８４７．５９％

主要是本期计提水泥存货跌价准备

。

所得税费用

１７４，３３９．００ ５，８２７，０８９．９８ －９７．０１％

营业收入下降相应所得税费用下降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３，０１０，５６７．１３ １５，８６４，３９５．６４ －１１８．９８％

营业收入下降相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

降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２５，６６７，３３５．０８ －７，９７９，１３６．１８ －２２１．６８％

主要是支付的工程款和各项税费同比大幅度上升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５，４０２，８６４．２３

主要是高细磨机改造项目土建安装和设备投入减少

的现金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４９，８７５．３０ －１，５８７，６６６．６６ ９６．８６％

主要是支付的贷款利息同比下降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９３６ －１１９．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相应基本每股收

益下降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对报告期内发生与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

告期的重大事项及其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重大事项情况概述及相关临时报告网站查询索引如下表所

示：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

查询索引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

，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珠海中院

”）

依据

（２００１）

珠法经初字第

１２５

号

《

民事判决书

》

及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

司广州办事处的申请

，

恢复执行信达广州办事处申请执行吉林光华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珠海白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

赵连志借款合同纠纷案

。

公

司即向珠海中院提出正式书面异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

公司收到珠海中院

（２００２）

珠

中法执恢字第

２０８－２

号

《

限期履行通知书

》，

珠海中院限令公司在收到

《

限期履

行通知书

》

之日起五日内将欠款人民币

２１００

万元汇入珠海中院执行账户

，

逾期

仍不履行的

，

珠海中院将依法处置公司持有的已冻结的航空动力

（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８９３）

股票

１，４９４，８６０

股

，

所得款项用于案件执行

。

公司即向珠海中院请求

依法决定暂缓受理

（２００２）

珠中执恢字第

２０８－２

号案件执行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

公司

收到珠海中院

（２０１２）

珠中法执异字第

９

号

《

执行裁定书

》，

珠海中院认为

：

根据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中正确适用修改后

＜

民事诉讼法

＞

第

２０２

条

、

第

２０４

条规定的通知

》，

光华控股提出的异议不适用修改后的

《

民事诉讼法

》

相关规

定

，

因此珠海中院驳回光华控股的异议申请

。

公司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复议

，

目前正在复议过程中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２－

３８

号 重大诉讼进

展公告

（

其他涉及

该案的临时公告索

引

２０１２－１８

重大诉

讼进展公告

；２０１０－

０６

诉讼公告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

公司收到苏州仲裁委员会向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３）

苏仲裁字第

０８９

号

《

仲裁通知书

》。

申请人江阴同润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阴同润

”）

与公

司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

向苏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

，

公司收到苏州仲裁委员会出具的

（２０１３）

苏仲裁字第

（０８９）

号

《

裁决书

》。

苏州

仲裁委员会作出如下裁决

：（

一

）

公司偿付江阴同润借款本金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及利息人民币

１８５．８７

万元

，

并支付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

息

，

以未归还的本金为基数

，

按照年利率

１２％

计算

，

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５

日

内履行完毕

；（

二

）

本案仲裁费人民币

２７２４５０

元

，

由公司承担

。

该仲裁费江阴同

润已经预交

，

本会不再退还

，

由公司在履行本裁决第

（

一

）

时一并支付给江阴同

润

。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

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 ”

目前

，

公司正在积极筹措资金

，

争取尽早妥善解决上述债务

。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１３

日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３－

００３

号 仲裁进展公

告

（

其他涉及该案

的临时公告索引

２０１３－００２

仲裁公

告

）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大连万吉房地产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连万吉

”）

在中国建设

银行大连开发区分行贷款

１，０００

万元

，

公司为该项贷款出具了

《

保证合同

》，

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

由于贷款到期未还

，

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开发区分行提起诉

讼

。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大连万吉部分房产查封

，

并已将部分查封房产予

以拍卖

，

拍卖所得已经偿还所欠贷款的本金

，

尚有部分未拍卖房产足以抵偿所

欠贷款利息

。

依据江苏苏州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目前该案

尚未执行完毕

，

法院查封资产尚未拍卖

，

但申请执行人认为所查封资产足以抵

偿该笔债务

。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２５

日

公司历年披露的年

报

、

半年报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赵璧生

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将着手解决金圆置业与光华控

股的同业竞争问题

，

包括但不限于

：

将金圆置业出售给

无关联第三方

、

不开展新的房地产业务

，

并在现有房地

产项目结束后将浙江金圆置业有限公司注销等手段

。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２

日

承诺方

关于避

免同业

竞争的

承诺长

期有效

。

履行中

金 圆 控

股

1

、

截止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企业并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光华控股相

竞争的业务

。

2

、

本公司及其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光华控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也不

从事与光华控股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

。

3

、

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

会可从事

、

参与任何可能与光华控股现有的生产经营

构成竞争的活动

，

则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光华控股

。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

同业竞争和关

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

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赵璧生先生承诺

：

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将着手解决金圆置业与光华控股的同业竞争问题

，

包

括但不限于

：

将金圆置业出售给无关联第三方

、

不开展新的房地产业务

，

并在现有房地产项目结

束后将浙江金圆置业有限公司注销等手段

。

承诺的履行情

况

报告期内

，

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严格履行承诺

，

金圆置业未开展新的房地产业务

，

且赵璧

生先生正在安排该公司的处置方案

。

四、对

2013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吉林光华 控股 集团股 份有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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